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8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三楼多功能会

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古少波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82,930,9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17%。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480,881,641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2273%。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049,30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 

3、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14,894,319 股，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2,845,019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96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049,30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5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李文基先生、古少波先生、于

泳波先生、蔡文先生、陆先念先生、黄黎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李文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8,5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1,9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97%； 

1.2、《选举古少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8,5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1,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99%； 

1.3、《选举于泳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8,5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1,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99%； 

1.4、《选举蔡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7,6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0,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4%； 

1.5、《选举陆先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7,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1,0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5%； 

1.6、《选举黄黎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7,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1,0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7%。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鄢国祥先生、黄亚英先生和刘

雪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鄢国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92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886,9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2.2、《选举黄亚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923,5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886,9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7%； 

2.3、《选举刘雪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923,6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886,9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8%。 

3.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余少潜先生、蔡维彦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余少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767,7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731,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3%； 

3.2、《选举蔡维彦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482,884,4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4,847,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8%。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2,694,4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10%；反对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23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5,5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57,8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121%；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7%；弃权 235,5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23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段博文律师、武嘉欣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